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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大學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

（電話留言） 

 
本聲明為澳門大學（下稱澳大）就大學內電話留言的政策聲明。 

 
一. 電話留言 

 澳大基於方便使用者不在崗位時，來電者可以透過電話留言服務來將有關留言存到使用者

的留言信箱內。另一方面，使用者可以透過校內或校外電話來接聽留言信箱內的所有訊息。

所以在澳大內的部份電話內線安裝電話留言功能。 
 

二. 電話留言的目的 

澳大內進行電話留言的目的是： 

 方便使用者透過電話來接聽他們的電話留言。 
 

三. 因電話留言而記錄的個人資料 

 因電話留言需要，澳大會在中央電話系統內使用相關技術記錄以下類別的資料: 留言的日

期、時間及內容。 
 

四. 因電話留言而記錄的個人資料的使用 

 為上指的留言目的，澳大可查閱所記錄的資料。 
  

五. 獲授權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 

 在進行違反紀律調查時，有關資料可能會轉交負責紀律的調查人員。 

 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，以及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，有關資料可能會轉交司法機關、

刑事警察機關及其他有權限機關。 
 

六. 資料的保存期限 

 電話留言由接聽來電的員工自行刪除，或視乎留言系統總錄音時間而定，而最終所有電話

留言最多只會保留 45 天。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，以及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，有關資

料可能會保存至轉交第五點所指機關後或有確定判決後的一個月，或應該等機關的要求保

存更長的時間。 
 

七. 違反聲明的後果 

 違反本聲明的人員可能受處分，包括有被解僱的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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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 員工權利 

 員工依法享有資訊權、查閱權及反對權，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澳大負責

人提出，並需繳付合理的費用。 


